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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 函
地址：970花蓮市瑞美路5號
承辦人：郭俊成
電話：03-8227431*213
電子信箱：ap4687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
發文字號：花動防字第1130000127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鼬獾、白鼻心圖檔 (376553500I_1130000127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防範狂犬病疫情傳播，請貴校加強宣導所屬師生相關工

作，另倘發現校園出現行為異常之野生動物，請儘速通報

有關單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所1月5日接獲農業部獸醫研究所傳真通報，本縣中區某

一校園內發現之鼬獾，經檢測結果為「狂犬病陽性」案

例，爰此，請貴校持續加強宣導師生旨揭狂犬病防範之

「二不一要」工作，包括不棄養家中寵物；不接觸、捕捉

及飼養(食用)野生動物；要每年帶犬貓及人工飼養之食肉

目動物施打狂犬病疫苗。

二、貴校倘有發現鼬獾或白鼻心等野生動物並似有異常行為

時，切勿隨意靠近接觸，並請立即通報所在地鄉鎮市公所

動物防疫人員或本縣動植物防疫所(03-8227431)，以利後

續防控處置。

三、如有人員不慎被上述動物咬傷，請切勿過度恐慌，但需謹

慎因應。遭咬人員應立即就醫，並通報所轄衛生所或花蓮

縣衛生局疾管科處置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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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本縣各公立國民小學-附設幼兒園、花蓮縣各私立幼兒
園、國立東華大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、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
院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、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花蓮高級中
學、國立玉里高級中學、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、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
校、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花蓮縣私立海星
高級中學、上騰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上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副本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本所動物防疫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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